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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《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》管理制度
的通知

建房〔2008〕86 号

各有关单位、各房地产开发企业：

根据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为进一步规

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，

按照省建设厅《关于加强房地产开发管理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建房〔2007〕192号）和《关于做好安徽省房地

产政务管理与服务平台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房〔2008〕

3号）精神，我委决定实施《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》管理制度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《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》（以下简称《项目手册》），

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、经营房地产项目的重要资料。《项目手

册》的管理应贯穿于项目开发建设管理的全过程。房地产开发企

业办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变更、核验、竣工验收备案以及申办

规划、拆迁、施工、预售等各类许可证时应当出具《项目手册》。

二、《项目手册》由市建委统一印制，统一发放。具体实施

工作由市建委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负责。凡是在本市范



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淮

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

- 2 -

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进行开发经营的房地产开发企

业（包括来我市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外地房地产开发企业）必须在

签订《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后或取得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十五

日内，到市建委开发办申领《项目手册》，并指定专人负责《项

目手册》的填报、验核工作。

三、《项目手册》填写的几点要求：

1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领取《项目手册》后，必须如实填写、

记录开发项目的建设及经营情况，包括项目基本情况、项目规划、

用地审批情况、项目建设（含公建配套设施建设）进度、项目预

售、销售、项目转让等情况，并如实记录有关管理部门对项目开

发建设经营活动的审批、核准、奖惩等意见。

2、房地产开发项目中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的城市基础设

施、公建配套设施建设必须与商品房建设同步进行。房地产开发

企业在向市规划部门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前，必须制定

房地产项目总体建设进度方案，在《项目手册》中详细列明各项

公建配套设施的建设进度安排，作为市相关管理部门对房地产开

发项目配套设施建设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。

3、房地产开发项目整体转让或分割转让必须符合《城市房

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规定的房地产转让条件并取得规划、国

土、建设等主管部门的批准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取得有关部门的

批准将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转让后，必须将转让事宜详细记录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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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项目手册》中，并向市建委申请办理《项目手册》开发建设单

位的名称变更手续。

4、凡房地产开发项目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资质的房地产开

发企业联合开发的，参与单位必须推选其中一家开发企业作为申

领、填报《项目手册》的主体单位，将联合开发的相关事宜记录

在《项目手册》中，并及时向市建委提供相关资料。

四、《项目手册》上报采取纸质报送与网络报送同步、项目

材料验核与现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申领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以及申请竣

工验收备案前，将《项目手册》及相关材料送市建委验核，平时

每季度送市建委开发办验核一次。《项目手册》在每次验核后应

当由市开发办签署意见，并加盖验核章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验

核纸质材料的同时在淮南市房地产政务管理与服务平台上进行

网上填报，市建委开发办负责网上验核并不定期抽查。

五、《项目手册》验核内容:

1、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用地、规划、拆迁、施工、预售等

资料是否齐全；

2、在《项目手册》中填报开发建设、经营过程中的主要事

项、相关管理部门的奖惩意见以及群众投诉处理情况，是否漏报、

是否真实。

六、房地产开发项目在竣工验收交付使用三十日后，市建委



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淮

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

- 4 -

开发办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分别将《项目手册》存档。

七、自本通知之日起，《项目手册》的填报验核情况列入资

质管理内容，凡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开发项目不进行《项目手册》

填报的，对其企业开发经营业绩一律不予认定。房地产开发企业

不如实填写或不按规定时间进行项目手册验核的，以及不及时在

淮南市房地产政务管理与服务平台上填写上报的，由市建委责令

限期整改；对于不限期改正、问题严重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按照

有关政策法规进行处理。

八、凡我市范围内还未交付使用的房地产开发项目，均应在

2008年6月30日前，按本《通知》要求，申领、填报《项目手册》，

补齐有关材料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2008 年 5 月 22 日


